
1 
 

 

從影視媒體與菸品訊息露出之跨年比較及分析 

談國內相關影視政策規範 

 

余陽洲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講師 

黃聿清  世新大學傳播產業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研究源起 

 

菸害防制法新規定於 2009 年實施，該法明文禁止菸商於媒體進行廣告行銷，此法

限縮菸商行銷手法，致令菸商將以公關贊助活動與置入菸品訊息的間接手法，表達更

幽微的行銷概念。因此菸害防制教育的推廣工作，特別需要菸品訊息的長期監測輔以

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的教育宣導工作，方能為菸害防制的相關宣導工作累積長遠改

變的力量。 

本研究以 2008 年至 2010 年之影視媒體，包括電視及電影二類媒體之內容監測，

分別從電視的新聞報導、戲劇、卡通、綜藝、休閒／音樂與體育等類型節目及當年度

熱門電影(100 部)做為抽樣對象所進行的內容分析及跨年比較。 

從更宏觀的角度比較三年之相關菸品訊息指標在各影視媒體露出之情形。研究結

果將對國內現行影視媒體內容政策及規範提出觀察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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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文獻 

 

國外諸多研究顯示，孩童及青少年透過大眾媒體接觸菸品相關訊息，與日後其吸

菸行為之形成有關聯性（Charlesworth and Glantz,2005; Eggerton, 2008; 余陽洲，

2010）。但是，影視媒體做為憲法保障之人權，包含言論、表意與新聞自由的一環，對

其內容表現的規約，在成熟的民主體制國家多以自律方式籲請媒體遵守。以下綜合回

顧國內外對菸品訊息露出的自律或相關規範，以做為討論本文題旨的背景。 

 

一、國外影視媒體對菸品訊息露出相關自律規範 

    2007 年 7 月美國迪士尼公司宣佈旗下出品的電影將不再出現有關吸菸場景後，加

入美國電影協會的六家電影公司（包括索尼、環球、華納兄弟、派拉蒙、迪士尼及 20

世紀福斯等公司）亦達成共識，強調在未來發行的電影中，如果出現吸菸鏡頭，會在

影片前播出反菸聲明（余陽洲，2010），這是美國電影同業近年來對菸品訊息露出可能

對孩童影響，所做的明確自律規範。 

    而英國通訊傳播委員會(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在其制訂之廣電媒

體規範(Broadcasting Code)中清楚指出，為保護未滿 18 歲以下之青少年，Ofcom 期待

廣電業者避免在青少年和兒童觀看時段(5：30~21：00)播出吸菸鏡頭（鄭自隆、廖文

華，2005）。 

    此外，日本民間放送聯盟自律規範在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的條款中亦載明（電視節

目）內容不該出現鼓勵未成年人吸菸及飲酒的內容（鄭自隆、廖文華，2005）。類似的

規範，也出現於新加坡對 15 歲以下孩童的保護（余陽洲，2010）。 

 

二、國外菸害防制相關法規與廣告限制 

    回顧先進國家針對菸品廣告露出的相關法規，近二十年來的趨勢漸趨嚴格，特別

是反映在二項趨勢上。一是從直接廣告到間接廣告1的禁止，二是從廣電媒體到大眾媒

介出版品的禁止。 

    以歐盟國家而言，1989 年制定之指令第 13 條明文指出：「所有形式的菸草及菸品

                                                 
1 間接廣告(indirect advertisement)特指廣告主基於「惡意的逃避法規限制」，其目的在於達到規避強行法規定，

以間接達到廣告效果者稱之（林承宇，2005），其手法類似於當前流行的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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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一律禁止，並於 1991 年要求成員國家制定法律落實該指令」（林承宇，2005）。 

    加拿大、新加坡、南韓、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家，均是菸品廣告限制相對嚴格的國

家。大致而言，這些國家原則上均是禁止菸品廣告之露出，特別是針對廣電媒體的廣

告露出尤然。但是澳洲與紐西蘭允許例外的情形2。 

    至於像美國及日本等對菸品廣告採取相對寬鬆的國家，亦於 2001 年修正聯邦食

品、藥物及化妝品法規時，亦限制任何菸品廣告於電子媒體中出現。此外，日本對菸

品廣告則僅止於自律的宣示條文，則是較例外的情形。 

 

三、台灣採取相對嚴格的菸品露出標準 

    台灣於 2009 年施行菸害防制法修正案之規定，該法第 9 條對菸品促銷或廣告，以

採訪、報導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的宣傳，或以促銷、贈品、包裝、介入活動等方式

的置入行銷等，均一律禁止。從規定來看，台灣採取的是相對較嚴格的法律規定，此

做法亦吻合國際框架公約欲追求的高標準。 

    此外，在國民健康局（以下簡稱「國健局」）於 2007 年開始針對影視媒體內容菸

品訊息監測的資料可知，多年來台視播出的長壽卡通《航海王》持續且大量出現吸菸

鏡頭。國健局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協調業者自律，稍後通傳

會於 2010 年 4 月制定〈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之製播處理原則〉，以供廣電業

者自律之參考（詳見附件），這也是台灣首次將有關吸菸鏡頭或情節處理責成廣電業者

自律，以較具體的規範呈現。 

 

 

 

 

 

 

 

 

 

                                                 
2 以次要或非主要性質的傳播內容傳播其他事物時，或該傳播者從事菸品廣告時並未獲得任何利益等（林承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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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電視節目部分： 

以男性、女性、青少年與兒童較常收看之節目類型，包含戲劇、卡通、綜藝、休

閒／音樂等五大類型節目為抽樣對象。抽樣時間包括 2008 年 7 月~12 月、2009 年 1

月~9 月及 2010 年 5 月~10 月。 

 

二、電視新聞部份： 

共計抽取台視、中視、年代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民視新聞台、中天新聞台、三

立新聞台、TVBS-N 及非凡新聞台等九個頻道為主。抽樣時間包括 2008 年 7 月~12 月、

2009 年 1 月~9 月及 2010 年 5 月~10 月，每日晚間 7：00~9：00 之新聞報導。 

 

三、電影部份： 

以百視達 2008 年 7 月~9 月、2009 年 1 月~9 月、2010 年 6 月~9 月租借排行榜前

二十大的電影為主、暑假檔期的票房金額前十大之電影為主，及 2008 年 7 月~9 月、

2009 年 1 月~9 月、2010 年 5 月~10 月期間之國片及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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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電影菸品訊息露出部份 

從表 1 的研究發現可知，三年來雖然有菸品訊息露出的電影（部數）比例在下降

(58.8%60.5%30.4%)，但平均菸品訊息露出次數卻在上升（21.34 次26.75 次27.81

次）。如果以 2008 年 vs. 2010 年的次數來看，增幅達三成之多。 

再以華語片 vs. 外語片的情形來看，表 2 數據顯示，三年來的情形均呈現一致趨

勢；意即華語片菸品訊息露出的次數持續大於外片；唯三年來華語片菸品訊息露出次

數的年度變化有高低起伏，但三年來外語片的菸品訊息露出次數，卻是持續增加，2008

年 vs. 2010 年的增幅達 1.69 倍之多。 

 

表 1  電影菸品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部數 百分比 部數 百分比 部數 百分比 

有 47 58.8 63 60.5 31 30.4 

沒有 33 41.2 41 39.5 71 69.6 

總計 80 100.0 104 100.0 102 100.0 

平均菸品訊

息露出次數 
21.34 26.75 27.81 

註：平均菸品訊息露出次數＝菸品訊息露出總次數／菸品訊息露出部數。 

 

表 2  華語及外語片的菸品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抽取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平均

每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抽取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平均

每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抽取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數

(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平均

每部

菸品

訊息

露出

次數 
華語片 17 15 512 34.13 14 13 511 39.31 17 7 239 34.14 

外語片 63 32 491 15.34 90 50 1,174 23.48 85 24 623 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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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菸品訊息露出部份 

    從表 3 的研究發現可知，電視節目的平均菸品訊息露出次數以 2009 年最低，從

2008 年 vs. 2010 年的比較可知，增幅達 18.9%之多。而從表 4 的發現可知，電視新聞

中菸品訊息露出的情形，也是呈現 2009 年平均菸品訊息露出次數為三年中最低的情

形，而此年正是菸害防制法新規定推動上路的一年。 

 

表 3  電視節目菸品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個數

(集) 
百分比 個數

(集) 
百分比 個數

(集) 
百分比 

有 111 36.9 88 23.4 163 43.9 
沒有 190 63.1 288 76.6 208 56.1 

總計 301 100.0 376 100.0 371 100.0 

平均菸品訊

息露出次數 0.37 0.23 0.44 

註：本表之個數以集為單位。 
 

表 4  電視新聞菸品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個數 
（時） 百分比 個數 

（時） 百分比 個數

（時） 百分比 

有 189 61.2 110 37.3 142 43.4 
沒有 120 38.8 185 62.7 185 56.6 

總計 309 100.0 295 100.0 327 100.0 

平均菸品訊

息露出次數 0.61 0.37 0.43 

 

    整體而言，以 2009 年為例，無論是電視節目、電視新聞等內容的菸品訊息監測，

可以發現 2009 年的電視菸品訊息均出現最少的次數，這似乎亦可反映該年菸害防制推

動宣導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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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菸訊息與影視媒體內容 

    從表 5～表 7 的研究發現可知，電影內容中出現反菸訊息的次數略高於電視。唯

三年來未出現次數的趨勢，仍難定論。但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菸害防制法新規定於 2009

年推動以來，國內電視（節目與新聞）內容出現反菸訊息露出之次數確有逐年增加的

趨勢，這或許也是支持該項政策推動的成效證據之一。 

 

表 5 電影反菸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次數 

（部） 
百分比 

次數

（部） 
百分比 

次數

（部） 
百分比 

有 23 28.8 26 25.0 0 0.0 

沒有 57 71.2 78 75.0 102 100.0 

總計 80 100.0 104 100.0 102 100.0 

平均反菸訊息露出次數 0.29 0.25 0.00 
 

 

表 6 電視節目反菸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個數 

（集） 
百分比 

個數

（集） 
百分比 

個數

（集） 
百分比 

有 5 1.7 7 1.9 7 7.6 

沒有 296 98.3 369 98.1 85 92.4 

總計 301 100.0 376 100.0 92 100.0 

平均反菸訊息露出次數 0.02 0.02 0.42 

 

表 7 電視新聞反菸訊息露出情形：2008~2010 年之比較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個數 

（時） 
百分比 

個數 

（時） 
百分比 

個數 

（時） 
百分比 

有 8 2.6 48 16.3 91 27.8 

沒有 301 97.4 247 83.7 236 72.2 

總計 309 100.0 295 100.0 327 100.0 

平均反菸訊息露出次數 0.03 0.1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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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從影視媒體內容的菸品訊息監測可知，電影是菸品訊息露出機會遠大於電視的影

音媒體，特別是電影做為全球媒體娛樂之一，其菸品訊息露出與世衛組織菸草控制框

架公約(FCTC)的目的有抵銷效果。針對一部份，值得國健局持續觀察，或應適時向世

衛組織反映電影內容菸品訊息露出之疑慮，以提醒各國電影產製者注意此一趨勢。 

    而針對菸害防制法第 9 條及第 22 條及其罰則，應適時修改相關條文內容。針對第

9 條的內容宜增加對菸品置入性行銷的禁止；而第 22 條宜增加罰則，以積極責成菸商

及電視業者的規範。 

    最後，通傳會目前已制定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形之製播處理原則，這些處

理原則中提及，若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時，應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語，或

應注意吸菸畫面或情節之出現宜注意觀眾、時段、頻率、特寫、時間及人物等方面之

通盤考量，這是將吸菸畫面或情節納入影音媒介產製自律及問責的品管流程，亦為國

內推動菸害防制與相關廣電政策邁向成熟的積極作為，針對此一部份之規範，宜擴大

致電影製作者，並需國健局或通傳會持續籲請影音生產者自我教育，方能長期建構無

菸環境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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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之製播處理原則    99.4.23 

 

為防制菸害，並維護國民健康，針對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特訂

定本製播處理原則，以作為廣電業者自律之參考： 

 

一、廣電內容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形象。 

二、廣電內容不得出現鼓勵促銷菸品或詳述吸菸之劇情，另廣告內容以贈獎為

促銷者，不得以菸品作為贈品。 

三、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時應有預警或自律措施，例如：於節目前後

加註或提示「吸菸有害健康」等警語，或調整播出時段等。 

四、廣電內容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應避免或注意以下情形： 

(一)對象：應避免以兒童或少年為收視(聽)對象。 

(二)時段：應注意播出時段是否適合兒童或少年收視(聽)。 

(三)頻率：應避免吸菸畫面或情節過度頻繁。 

(四)特寫：應避免出現吸菸特寫鏡頭。 

(五)時間：吸菸畫面或情節出現之時間不宜過久。 

(六)人物：應避免故事主角(或主要人物)出現吸菸畫面或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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